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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文件
药院发〔2026〕7号

关于印发《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仪器共享服务平台收费标准》（第七版）的通知
为药学院仪器共享服务平台设备资源合理高效利用，结合平台实际运行数据及师生使用反馈，经药学院平台经费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，现对仪器共享平台收费标准及管理细则进行动态调整，制定《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仪器共享服务平台收费标准》（第七版），现予以公示，具体见附件。本收费标准于2026年4月1日起执行，原《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分析测试平台收费标准》（第六版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《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仪器共享服务平台收费标准》 （第七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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